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簡字第1143號

原      告  吳○廷（真實姓名及住居所均詳卷）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葉○慧（真實姓名及住居所均詳卷）

            吳○政（真實姓名及住居所均詳卷）

被      告  蘇峻德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為

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之兒童及少年，

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行政機

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

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任何人不得於媒體、資訊或以

其他公示方式揭示有關少年保護事件或少年刑事案件之記事

或照片，使閱者由該項資料足以知悉其人為該保護事件受調

查、審理之少年或該刑事案件之被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4款、第69條第2項、少年事件處理

法第8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損害賠償案件涉及臺灣

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05號、臺灣高等檢察署

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544號傷害等事件，及本院112年度少護

字第831號傷害等事件，原告吳○廷、訴外人游○謙分別為

為被害人、當事人，準此，本判決因述及刑事案件、少年保

護事件相關之事實，為貫徹保護少年之旨，應不公開游○

謙、吳○廷及其法定代理人即原告葉○慧、原告吳○政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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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資訊為妥當，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擔任育昇大成補習班（址設桃園市○○區○

○街00巷0號，下稱大成補習班）之授課老師，於民國112年

7月19日晚間6時30分許在該補習班內進行授課，游○謙擔任

該堂課程之副導師，吳○廷則係該堂課程之學生。被告身為

該堂課程之老師，且為現場唯一成年人，應對學生有保護、

照顧、教導之責任，並應注意學生在教室內活動之安全，然

於該堂課程進行中，游○謙徒手拉扯吳○廷，將吳○廷扯離

座位並拖出教室，致吳○廷受有頭部挫傷、前胸部及後胸壁

挫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事件），詎被告於事發當時，僅

在現場觀看、漠視，而未立刻停止課程以阻止系爭傷害事件

發生。被告上開行為致吳○廷身體上、心理上皆受到侵害，

而葉○慧、吳○政身為吳○廷之父母，亦因系爭傷害事件受

有精神上極大痛苦，又吳○廷因系爭傷害事件已無法接觸外

界，亦無法前往補習班學習，原告為此支出自112年7月至11

3年5月之家教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304,800元。爰依侵

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

告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並未目睹系爭傷害事件，沒有原告所指之在場

觀看、漠視之侵權行為；又伊僅係大成補習班聘請之授課老

師，依該補習班之職權劃分，伊並不負責課堂秩序之管理，

是伊並無違反補習班教師職務之注意義務，本件刑事部分伊

亦已獲不起訴處分；況傷害吳○廷之人係游○謙，原告所支

出之家教費用與伊無關，應無因果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

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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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

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

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

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

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

證之責，倘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

真，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

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等節，既為被告所否認，則揆諸前揭說明，

自應由原告就被告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此不法行為侵

害原告之權利，且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因果關係等節，負舉

證之責。

　㈡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雖據其提出診斷證明書、大成補習班

監視器畫面截圖、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桃教終字第000000000

號及0000000000號函文、本院少年法庭112年度少護字第831

號宣示筆錄、一對一家教支出費用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第

6至13頁），惟查：

　⒈本院於113年10月1日審理時，當庭勘驗大成補習班現場監視

器錄影檔案，勘驗結果顯示：「（畫面時間18：35：50至1

8：35：57）游○謙拉扯吳○廷，被告在台上授課，期間均

未轉頭看向紛爭發生處；（畫面時間18：35：57至18：35：

59）被告望向吳○廷處，游○謙以右手放在吳○廷右手臂

上，吳○廷順勢往右側座位移動，被告隨即將頭轉回授課螢

幕：（畫面時間18：35：59至影片播放結束）吳○廷遭游○

謙強行拉出教室，期間被告都沒有回頭，繼續授課」等情，

有113年10月1日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2

頁）。依上開勘驗結果，可知游○謙固有拉扯吳○廷、將吳

○廷強行拉出教室之行為，惟游○謙為上開行為時，被告皆

在講台上授課並未轉頭，其視線均專注於授課螢幕，其是否

知悉系爭傷害事件之發生已有疑慮；又被告於系爭傷害事件

進行中，雖有望向游○謙及吳○廷，然該期間僅持續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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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為短暫，且游○謙於該期間僅係以右手放在吳○廷右手臂

上，吳○廷則順勢往右側座位移動，尚未發生游○謙將吳○

廷扯離座位並拖出教室之情事。準此，被告抗辯其並未目睹

系爭傷害事件，並無在場觀看、漠視等語，尚非全然無據。

　⒉又原告固主張被告對吳○廷有保護、照顧、教導之責任，其

未於系爭傷害事件發生時立刻停止課程、阻止該事件發生，

具有故意或過失等語，並提出前開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函文2

紙欲以實其說，然觀諸該等函文分別記載：「依據大成補習

班112年8月14日所送班務改善說明書…（略）相關改善說明

如下：…（略）該堂課教師第一時間未即時阻止，已於內部

行政會議重申，爾後課堂發生突發事件，將請授課師立刻停

止課程，釐清事項，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有關事

發當日授課老師第一時間未即時阻止，核屬補習班相關班務

缺失…（略）該班業於112年8月14日函覆改善說明，針對授

課師課堂疏失，已於內部行政會議重申，並研擬相關處理流

程，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等語，其內容雖各提及「該堂

課教師第一時間未即時阻止」、「授課師課堂疏失」等語，

惟核其文義及整體函文之旨，上開內容僅係大成補習班針對

系爭傷害事件所函覆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之班務改善說明，並

非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所為被告於系爭傷害事件中具有疏失之

認定，原告憑此即遽認被告於系爭傷害事件中具有未即時阻

止之過失，此部分主張殊難憑採。

　⒊況被告係擔任大成補習班之授課教師，負責教授課程，游○

謙則係擔任副導師，負責管理課堂秩序，2人應有各自職掌

之職務範圍，則被告於授課之際，是否尚負有對游○謙職掌

之管教行為進行監督，並採取具體安全措施之義務，已屬有

疑。而原告對此僅空言主張被告為授課教師及在場唯一成年

人，卻未提出相關事證具體證明被告究係違反何種授課教師

職務上之注意義務，是本院自難憑此遽認被告於系爭傷害事

件中有何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又原告針對系爭傷害事

件，亦對被告提起傷害等刑事告訴，而桃園地方檢察署、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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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高等檢察署對於被告並無違反補習班教師職務上注意義務

乙節，亦均認定同前而分別為不起訴處分、再議駁回處分，

此有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05號不起訴處分

書、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544號處分書在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27至31頁反面），附此敘明。

　㈢準此，原告之主張及舉證尚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於系爭傷害

事件中，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行為之心證，難認原告已

盡其舉證之責，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

任云云，應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

30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高廷瑋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王帆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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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簡字第1143號
原      告  吳○廷（真實姓名及住居所均詳卷）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葉○慧（真實姓名及住居所均詳卷）
            吳○政（真實姓名及住居所均詳卷）
被      告  蘇峻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之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任何人不得於媒體、資訊或以其他公示方式揭示有關少年保護事件或少年刑事案件之記事或照片，使閱者由該項資料足以知悉其人為該保護事件受調查、審理之少年或該刑事案件之被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4款、第69條第2項、少年事件處理法第8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損害賠償案件涉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05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544號傷害等事件，及本院112年度少護字第831號傷害等事件，原告吳○廷、訴外人游○謙分別為為被害人、當事人，準此，本判決因述及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相關之事實，為貫徹保護少年之旨，應不公開游○謙、吳○廷及其法定代理人即原告葉○慧、原告吳○政之身分資訊為妥當，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擔任育昇大成補習班（址設桃園市○○區○○街00巷0號，下稱大成補習班）之授課老師，於民國112年7月19日晚間6時30分許在該補習班內進行授課，游○謙擔任該堂課程之副導師，吳○廷則係該堂課程之學生。被告身為該堂課程之老師，且為現場唯一成年人，應對學生有保護、照顧、教導之責任，並應注意學生在教室內活動之安全，然於該堂課程進行中，游○謙徒手拉扯吳○廷，將吳○廷扯離座位並拖出教室，致吳○廷受有頭部挫傷、前胸部及後胸壁挫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事件），詎被告於事發當時，僅在現場觀看、漠視，而未立刻停止課程以阻止系爭傷害事件發生。被告上開行為致吳○廷身體上、心理上皆受到侵害，而葉○慧、吳○政身為吳○廷之父母，亦因系爭傷害事件受有精神上極大痛苦，又吳○廷因系爭傷害事件已無法接觸外界，亦無法前往補習班學習，原告為此支出自112年7月至113年5月之家教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304,800元。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並未目睹系爭傷害事件，沒有原告所指之在場觀看、漠視之侵權行為；又伊僅係大成補習班聘請之授課老師，依該補習班之職權劃分，伊並不負責課堂秩序之管理，是伊並無違反補習班教師職務之注意義務，本件刑事部分伊亦已獲不起訴處分；況傷害吳○廷之人係游○謙，原告所支出之家教費用與伊無關，應無因果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倘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節，既為被告所否認，則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被告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此不法行為侵害原告之權利，且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因果關係等節，負舉證之責。
　㈡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雖據其提出診斷證明書、大成補習班監視器畫面截圖、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桃教終字第000000000號及0000000000號函文、本院少年法庭112年度少護字第831號宣示筆錄、一對一家教支出費用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第6至13頁），惟查：
　⒈本院於113年10月1日審理時，當庭勘驗大成補習班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勘驗結果顯示：「（畫面時間18：35：50至18：35：57）游○謙拉扯吳○廷，被告在台上授課，期間均未轉頭看向紛爭發生處；（畫面時間18：35：57至18：35：59）被告望向吳○廷處，游○謙以右手放在吳○廷右手臂上，吳○廷順勢往右側座位移動，被告隨即將頭轉回授課螢幕：（畫面時間18：35：59至影片播放結束）吳○廷遭游○謙強行拉出教室，期間被告都沒有回頭，繼續授課」等情，有113年10月1日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2頁）。依上開勘驗結果，可知游○謙固有拉扯吳○廷、將吳○廷強行拉出教室之行為，惟游○謙為上開行為時，被告皆在講台上授課並未轉頭，其視線均專注於授課螢幕，其是否知悉系爭傷害事件之發生已有疑慮；又被告於系爭傷害事件進行中，雖有望向游○謙及吳○廷，然該期間僅持續2秒，甚為短暫，且游○謙於該期間僅係以右手放在吳○廷右手臂上，吳○廷則順勢往右側座位移動，尚未發生游○謙將吳○廷扯離座位並拖出教室之情事。準此，被告抗辯其並未目睹系爭傷害事件，並無在場觀看、漠視等語，尚非全然無據。
　⒉又原告固主張被告對吳○廷有保護、照顧、教導之責任，其未於系爭傷害事件發生時立刻停止課程、阻止該事件發生，具有故意或過失等語，並提出前開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函文2紙欲以實其說，然觀諸該等函文分別記載：「依據大成補習班112年8月14日所送班務改善說明書…（略）相關改善說明如下：…（略）該堂課教師第一時間未即時阻止，已於內部行政會議重申，爾後課堂發生突發事件，將請授課師立刻停止課程，釐清事項，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有關事發當日授課老師第一時間未即時阻止，核屬補習班相關班務缺失…（略）該班業於112年8月14日函覆改善說明，針對授課師課堂疏失，已於內部行政會議重申，並研擬相關處理流程，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等語，其內容雖各提及「該堂課教師第一時間未即時阻止」、「授課師課堂疏失」等語，惟核其文義及整體函文之旨，上開內容僅係大成補習班針對系爭傷害事件所函覆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之班務改善說明，並非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所為被告於系爭傷害事件中具有疏失之認定，原告憑此即遽認被告於系爭傷害事件中具有未即時阻止之過失，此部分主張殊難憑採。
　⒊況被告係擔任大成補習班之授課教師，負責教授課程，游○謙則係擔任副導師，負責管理課堂秩序，2人應有各自職掌之職務範圍，則被告於授課之際，是否尚負有對游○謙職掌之管教行為進行監督，並採取具體安全措施之義務，已屬有疑。而原告對此僅空言主張被告為授課教師及在場唯一成年人，卻未提出相關事證具體證明被告究係違反何種授課教師職務上之注意義務，是本院自難憑此遽認被告於系爭傷害事件中有何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又原告針對系爭傷害事件，亦對被告提起傷害等刑事告訴，而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對於被告並無違反補習班教師職務上注意義務乙節，亦均認定同前而分別為不起訴處分、再議駁回處分，此有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05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544號處分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至31頁反面），附此敘明。
　㈢準此，原告之主張及舉證尚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於系爭傷害事件中，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行為之心證，難認原告已盡其舉證之責，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應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0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高廷瑋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王帆芝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簡字第1143號
原      告  吳○廷（真實姓名及住居所均詳卷）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葉○慧（真實姓名及住居所均詳卷）
            吳○政（真實姓名及住居所均詳卷）
被      告  蘇峻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為
    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之兒童及少年，
    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行政機
    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
    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任何人不得於媒體、資訊或以
    其他公示方式揭示有關少年保護事件或少年刑事案件之記事
    或照片，使閱者由該項資料足以知悉其人為該保護事件受調
    查、審理之少年或該刑事案件之被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4款、第69條第2項、少年事件處理
    法第8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損害賠償案件涉及臺灣
    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05號、臺灣高等檢察署
    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544號傷害等事件，及本院112年度少護
    字第831號傷害等事件，原告吳○廷、訴外人游○謙分別為為
    被害人、當事人，準此，本判決因述及刑事案件、少年保護
    事件相關之事實，為貫徹保護少年之旨，應不公開游○謙、
    吳○廷及其法定代理人即原告葉○慧、原告吳○政之身分資訊
    為妥當，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擔任育昇大成補習班（址設桃園市○○區○○街
    00巷0號，下稱大成補習班）之授課老師，於民國112年7月1
    9日晚間6時30分許在該補習班內進行授課，游○謙擔任該堂
    課程之副導師，吳○廷則係該堂課程之學生。被告身為該堂
    課程之老師，且為現場唯一成年人，應對學生有保護、照顧
    、教導之責任，並應注意學生在教室內活動之安全，然於該
    堂課程進行中，游○謙徒手拉扯吳○廷，將吳○廷扯離座位並
    拖出教室，致吳○廷受有頭部挫傷、前胸部及後胸壁挫傷等
    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事件），詎被告於事發當時，僅在現場
    觀看、漠視，而未立刻停止課程以阻止系爭傷害事件發生。
    被告上開行為致吳○廷身體上、心理上皆受到侵害，而葉○慧
    、吳○政身為吳○廷之父母，亦因系爭傷害事件受有精神上極
    大痛苦，又吳○廷因系爭傷害事件已無法接觸外界，亦無法
    前往補習班學習，原告為此支出自112年7月至113年5月之家
    教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304,800元。爰依侵權行為法律
    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並未目睹系爭傷害事件，沒有原告所指之在場
    觀看、漠視之侵權行為；又伊僅係大成補習班聘請之授課老
    師，依該補習班之職權劃分，伊並不負責課堂秩序之管理，
    是伊並無違反補習班教師職務之注意義務，本件刑事部分伊
    亦已獲不起訴處分；況傷害吳○廷之人係游○謙，原告所支出
    之家教費用與伊無關，應無因果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
    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
    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
    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
    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
    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
    之責，倘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
    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
    ，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責任等節，既為被告所否認，則揆諸前揭說明，自應
    由原告就被告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此不法行為侵害原
    告之權利，且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因果關係等節，負舉證之
    責。
　㈡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雖據其提出診斷證明書、大成補習班
    監視器畫面截圖、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桃教終字第000000000
    號及0000000000號函文、本院少年法庭112年度少護字第831
    號宣示筆錄、一對一家教支出費用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第
    6至13頁），惟查：
　⒈本院於113年10月1日審理時，當庭勘驗大成補習班現場監視
    器錄影檔案，勘驗結果顯示：「（畫面時間18：35：50至18
    ：35：57）游○謙拉扯吳○廷，被告在台上授課，期間均未轉
    頭看向紛爭發生處；（畫面時間18：35：57至18：35：59）
    被告望向吳○廷處，游○謙以右手放在吳○廷右手臂上，吳○廷
    順勢往右側座位移動，被告隨即將頭轉回授課螢幕：（畫面
    時間18：35：59至影片播放結束）吳○廷遭游○謙強行拉出教
    室，期間被告都沒有回頭，繼續授課」等情，有113年10月1
    日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2頁）。依上開勘驗
    結果，可知游○謙固有拉扯吳○廷、將吳○廷強行拉出教室之
    行為，惟游○謙為上開行為時，被告皆在講台上授課並未轉
    頭，其視線均專注於授課螢幕，其是否知悉系爭傷害事件之
    發生已有疑慮；又被告於系爭傷害事件進行中，雖有望向游
    ○謙及吳○廷，然該期間僅持續2秒，甚為短暫，且游○謙於該
    期間僅係以右手放在吳○廷右手臂上，吳○廷則順勢往右側座
    位移動，尚未發生游○謙將吳○廷扯離座位並拖出教室之情事
    。準此，被告抗辯其並未目睹系爭傷害事件，並無在場觀看
    、漠視等語，尚非全然無據。
　⒉又原告固主張被告對吳○廷有保護、照顧、教導之責任，其未
    於系爭傷害事件發生時立刻停止課程、阻止該事件發生，具
    有故意或過失等語，並提出前開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函文2紙
    欲以實其說，然觀諸該等函文分別記載：「依據大成補習班
    112年8月14日所送班務改善說明書…（略）相關改善說明如
    下：…（略）該堂課教師第一時間未即時阻止，已於內部行
    政會議重申，爾後課堂發生突發事件，將請授課師立刻停止
    課程，釐清事項，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有關事發
    當日授課老師第一時間未即時阻止，核屬補習班相關班務缺
    失…（略）該班業於112年8月14日函覆改善說明，針對授課
    師課堂疏失，已於內部行政會議重申，並研擬相關處理流程
    ，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等語，其內容雖各提及「該堂課
    教師第一時間未即時阻止」、「授課師課堂疏失」等語，惟
    核其文義及整體函文之旨，上開內容僅係大成補習班針對系
    爭傷害事件所函覆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之班務改善說明，並非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所為被告於系爭傷害事件中具有疏失之認
    定，原告憑此即遽認被告於系爭傷害事件中具有未即時阻止
    之過失，此部分主張殊難憑採。
　⒊況被告係擔任大成補習班之授課教師，負責教授課程，游○謙
    則係擔任副導師，負責管理課堂秩序，2人應有各自職掌之
    職務範圍，則被告於授課之際，是否尚負有對游○謙職掌之
    管教行為進行監督，並採取具體安全措施之義務，已屬有疑
    。而原告對此僅空言主張被告為授課教師及在場唯一成年人
    ，卻未提出相關事證具體證明被告究係違反何種授課教師職
    務上之注意義務，是本院自難憑此遽認被告於系爭傷害事件
    中有何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又原告針對系爭傷害事件，
    亦對被告提起傷害等刑事告訴，而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高
    等檢察署對於被告並無違反補習班教師職務上注意義務乙節
    ，亦均認定同前而分別為不起訴處分、再議駁回處分，此有
    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05號不起訴處分書、臺
    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544號處分書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27至31頁反面），附此敘明。
　㈢準此，原告之主張及舉證尚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於系爭傷害
    事件中，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行為之心證，難認原告已
    盡其舉證之責，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
    任云云，應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
    30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高廷瑋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王帆芝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簡字第1143號
原      告  吳○廷（真實姓名及住居所均詳卷）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葉○慧（真實姓名及住居所均詳卷）
            吳○政（真實姓名及住居所均詳卷）
被      告  蘇峻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之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任何人不得於媒體、資訊或以其他公示方式揭示有關少年保護事件或少年刑事案件之記事或照片，使閱者由該項資料足以知悉其人為該保護事件受調查、審理之少年或該刑事案件之被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4款、第69條第2項、少年事件處理法第8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損害賠償案件涉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05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544號傷害等事件，及本院112年度少護字第831號傷害等事件，原告吳○廷、訴外人游○謙分別為為被害人、當事人，準此，本判決因述及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相關之事實，為貫徹保護少年之旨，應不公開游○謙、吳○廷及其法定代理人即原告葉○慧、原告吳○政之身分資訊為妥當，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擔任育昇大成補習班（址設桃園市○○區○○街00巷0號，下稱大成補習班）之授課老師，於民國112年7月19日晚間6時30分許在該補習班內進行授課，游○謙擔任該堂課程之副導師，吳○廷則係該堂課程之學生。被告身為該堂課程之老師，且為現場唯一成年人，應對學生有保護、照顧、教導之責任，並應注意學生在教室內活動之安全，然於該堂課程進行中，游○謙徒手拉扯吳○廷，將吳○廷扯離座位並拖出教室，致吳○廷受有頭部挫傷、前胸部及後胸壁挫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事件），詎被告於事發當時，僅在現場觀看、漠視，而未立刻停止課程以阻止系爭傷害事件發生。被告上開行為致吳○廷身體上、心理上皆受到侵害，而葉○慧、吳○政身為吳○廷之父母，亦因系爭傷害事件受有精神上極大痛苦，又吳○廷因系爭傷害事件已無法接觸外界，亦無法前往補習班學習，原告為此支出自112年7月至113年5月之家教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304,800元。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並未目睹系爭傷害事件，沒有原告所指之在場觀看、漠視之侵權行為；又伊僅係大成補習班聘請之授課老師，依該補習班之職權劃分，伊並不負責課堂秩序之管理，是伊並無違反補習班教師職務之注意義務，本件刑事部分伊亦已獲不起訴處分；況傷害吳○廷之人係游○謙，原告所支出之家教費用與伊無關，應無因果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倘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節，既為被告所否認，則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被告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此不法行為侵害原告之權利，且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因果關係等節，負舉證之責。
　㈡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雖據其提出診斷證明書、大成補習班監視器畫面截圖、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桃教終字第000000000號及0000000000號函文、本院少年法庭112年度少護字第831號宣示筆錄、一對一家教支出費用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第6至13頁），惟查：
　⒈本院於113年10月1日審理時，當庭勘驗大成補習班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勘驗結果顯示：「（畫面時間18：35：50至18：35：57）游○謙拉扯吳○廷，被告在台上授課，期間均未轉頭看向紛爭發生處；（畫面時間18：35：57至18：35：59）被告望向吳○廷處，游○謙以右手放在吳○廷右手臂上，吳○廷順勢往右側座位移動，被告隨即將頭轉回授課螢幕：（畫面時間18：35：59至影片播放結束）吳○廷遭游○謙強行拉出教室，期間被告都沒有回頭，繼續授課」等情，有113年10月1日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2頁）。依上開勘驗結果，可知游○謙固有拉扯吳○廷、將吳○廷強行拉出教室之行為，惟游○謙為上開行為時，被告皆在講台上授課並未轉頭，其視線均專注於授課螢幕，其是否知悉系爭傷害事件之發生已有疑慮；又被告於系爭傷害事件進行中，雖有望向游○謙及吳○廷，然該期間僅持續2秒，甚為短暫，且游○謙於該期間僅係以右手放在吳○廷右手臂上，吳○廷則順勢往右側座位移動，尚未發生游○謙將吳○廷扯離座位並拖出教室之情事。準此，被告抗辯其並未目睹系爭傷害事件，並無在場觀看、漠視等語，尚非全然無據。
　⒉又原告固主張被告對吳○廷有保護、照顧、教導之責任，其未於系爭傷害事件發生時立刻停止課程、阻止該事件發生，具有故意或過失等語，並提出前開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函文2紙欲以實其說，然觀諸該等函文分別記載：「依據大成補習班112年8月14日所送班務改善說明書…（略）相關改善說明如下：…（略）該堂課教師第一時間未即時阻止，已於內部行政會議重申，爾後課堂發生突發事件，將請授課師立刻停止課程，釐清事項，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有關事發當日授課老師第一時間未即時阻止，核屬補習班相關班務缺失…（略）該班業於112年8月14日函覆改善說明，針對授課師課堂疏失，已於內部行政會議重申，並研擬相關處理流程，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等語，其內容雖各提及「該堂課教師第一時間未即時阻止」、「授課師課堂疏失」等語，惟核其文義及整體函文之旨，上開內容僅係大成補習班針對系爭傷害事件所函覆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之班務改善說明，並非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所為被告於系爭傷害事件中具有疏失之認定，原告憑此即遽認被告於系爭傷害事件中具有未即時阻止之過失，此部分主張殊難憑採。
　⒊況被告係擔任大成補習班之授課教師，負責教授課程，游○謙則係擔任副導師，負責管理課堂秩序，2人應有各自職掌之職務範圍，則被告於授課之際，是否尚負有對游○謙職掌之管教行為進行監督，並採取具體安全措施之義務，已屬有疑。而原告對此僅空言主張被告為授課教師及在場唯一成年人，卻未提出相關事證具體證明被告究係違反何種授課教師職務上之注意義務，是本院自難憑此遽認被告於系爭傷害事件中有何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又原告針對系爭傷害事件，亦對被告提起傷害等刑事告訴，而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對於被告並無違反補習班教師職務上注意義務乙節，亦均認定同前而分別為不起訴處分、再議駁回處分，此有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05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544號處分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至31頁反面），附此敘明。
　㈢準此，原告之主張及舉證尚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於系爭傷害事件中，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行為之心證，難認原告已盡其舉證之責，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應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0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高廷瑋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王帆芝


